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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工作办法  

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务单位： 
   为提高生源质量，推进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本着公平、公正和有利于选拔

拔尖创新人才的原则，根据《东南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办法（试行）》， 

特对我校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工作规定如下： 

 一、申请条件 

硕博连读是面向本校全日制学术学位优秀的在读硕士生遴选博士生的招生

方式。 

1. 申请者必须符合我校博士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报考条件，拟攻读全日制

非委培博士研究生。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以及

其它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2. 申请者必须是普通高校学历教育本科毕业，且具有学士学位。 

3. 申请者现为学术学位在读硕士生，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且成绩优秀（无

不及格记录且规格化均分不低于80分），对科学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科研能

力和创新意识，表现出攻读博士学位的潜力。对于确有特殊学术专长和突出科研

能力的申请者可适当放宽规格化均分要求。 

4. 原则上应在申请者就读的一级学科范围内申请，可申请专业以当年博士

生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5. 取得录取资格的硕博连读生原则上不做硕士学位论文，确需申请硕士学 

位的，经导师同意，必须在博士生入学前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二、工作程序 

    硕博连读生招生工作主要安排在每学年秋季学期，次年春季学期视招生计划

剩余情况进行适当补充。 

    1. 网上报名 



    申请者在网上报名前应仔细阅读《东南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招生工作办法》

和我校当年博士生招生简章，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并按规定如实填写和

提交报名信息。 

    2. 提交材料  

    网报后，申请者须按要求提交书面申请材料，由导师和所在院（系）审核并

签署意见后统一报送研究生院。申请者必须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不得伪造有关证明。一经发现作伪并核实，将取消其申请资格、录取资格或

学籍。 

3. 资格审核 

由研究生院根据申请者提供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核，择优确定进入资 格考核

的人选并予以公示。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的申请者方能参加资格考核。 

4. 资格考核 

   由各院（系）成立专家小组（一般不少于 5位导师），根据本学科特点和培

养要求，重点考核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

态掌握情况和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综合素质，考核过程应严格进行记录

并妥善留存备查。资格考核包括业务考核和素质考核，考核形式由院（系）自行

确定。 

   5. 录取 

各院（系）根据资格考核情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按双向选择原则确 

定导师后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公示。 

拟录取的硕博连读生应签订培养协议书，可选择春季或秋季入学；转入博士

生阶段后，原硕士生学籍自行终止，一般不得再退回硕士生阶段，学习年限要求

与普通博士生相同。未录取者仍按同年级原专业普通硕士生继续进行培养。 

   三、其它说明 

1．硕博连读生招生工作的具体安排详见东南大学研招网通知。 

2．各院（系）应在学校规定的基础上制定本院（系）硕博连读生招生工作

细则。 

3．拟录取的硕博连读生占用导师当年度博士生招生指标。 

4. 对于获得博士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而无硕士毕业证书与硕士学位证

书者，研究生院可提供硕士阶段全部课程学习合格成绩单和《东南大学研究生培



养阶段证书》（内分注硕士与博士阶段学习起止时间与所学专业等）。 

5.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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